附16-2

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
公示表
（20   年   季学期）

	公示内容
	    根据《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和《关于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学生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桂教资助【2021】25号文件，经学校评审小组审定，共有     名学生符合20    年    季学期广西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条件，现将有关名单公示如下（详见附后名单）。
[bookmark: _GoBack]    公示期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请与学校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公示结果
	《20    年   季学期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名单》经公示     个工作日（       年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未接到反馈，公示无异议。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此表在公示期满后打印并加盖学校公章作为档案留存备查。
